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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政府 函
地址：970270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
承辦人：呂佳頴
電話：03-8227171分機268
電子信箱：in@hl.gov.tw

受文者：本府原住民行政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2月17日
發文字號：府主統字第114024756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轉知行政院修正行業統計分類，並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

一月一日生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114年12月12日院授主統法字第1140301216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行業統計分類（簡稱行業分類）配合工業及服務業普查辦

理週期，每5年檢討修正1次；本（第12）次修正主要參照

2024年聯合國國際標準行業分類第5次修正版、110年工業

及服務業普查與國內產業發展現況，並衡酌產業之規模、

經濟重要性及調查實務可行性等進行修正，修正結果計分

為20個大類、88個中類、254個小類、530個細類。

三、行業分類係供統計分類之用，期使各機關行業別相關統計

能在一致的比較基礎下，相互連結應用。行業分類以生產

商品或提供服務之「場所單位」為分類對象，並以其從事

的主要經濟活動作為判定業別之基礎，倘若「場所單位」

同時從事多種經濟活動，則以附加價值最大者為主要經濟

活動歸屬業別；實務上若無法取得附加價值資料，可改用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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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產總額、營業額等產出替代指標或勞動報酬、工時、員

工人數等投入替代指標。

四、各機關若將本行業分類應用於行政管理或管制，例如勞動

基準法適用業別、工廠或食品衛生管理、開放外國人或大

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業別項目等，已非屬統計用途，權責

機關應依據管理或管制目的，對不同生產程序、生產規模

及污染程度之業者，自行認定各場所、團體、公司或企業

單位之業別。

五、本次修正結果上載於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（網址

https://www.stat.gov.tw，請依序點選「統計法制與標準

分類」、「統計標準分類」、「行業統計分類」、「第12

次修正（115年1月）」），若需進一步暸解各業別含括之

經濟活動，請至「行業統計分類查詢系統」查詢參用。

正本：本府各處(本府主計處除外)、本府所屬一級機關
副本：本府主計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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